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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坪林實驗國民中學校園場地租借收費標準
	場地名稱
	使用場地費
	計算單位
	備     註

	體育館
	600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8百

	活動中心
	600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8百
空調每台每小時1千

	操場
	1000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5百

	一般教室
	100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1百
空調每小時10元

	專科教室
電腦教室
	200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1百
空調每小時10元

	開放式空間
	每平方公尺1元
	1小時
	清潔管理費以每平方公尺1元

	說明
	1、 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清潔管理費及冷氣空調費合計收費金額之二倍為限。 
二、 使用電燈照明設備，以實際用電度數計收。
三、 如有售票情形，場地使用費以售票收入總額百分之十金額計收，其
     金額不得低於本表所列該場地之場地使用費。 
四、 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學校得自訂最低使用時數，  
     並於本表額度內自訂清潔管理費。 
五、 開放式空間之場地使用費及清潔管理費以申請使用面積計收，其總
     金額四捨五入至百位。
六、 學校得以其實際使用場地情形，依本表規定公告其收費之場地別及
     額度， 並刊登於學校網站周知。
七、 活動中心人數上限為120人、體育館人數上限為1000人，操場上限
     為10000人；千人以上活動須符合「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




